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77期）2025（3）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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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像一把双刃剑，既增益人们的生活，又混淆人们的视听，而教育有助于

化害为利。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探

讨居民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与受教育程度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使

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使用互联网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居民社会公平

感更低；城乡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在这一负向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

用，有效弱化了过度使用互联网带来的不利影响；教育的调节作用存在城乡和性别差异，农

村居民相较于城市居民更显著，女性居民相较于男性居民更显著；教育的调节作用存在门

槛特征，城乡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分别跨越 12年和 6.5年的临界值后，正

向调节效果增强。据此建议政府应做好“守门人”角色，加强互联网监管的同时要加大教育

人力资本投入，切实提高全民社会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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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彰显于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居民的深切感受。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

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

两极分化[1]。当前我国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社会不平等现象为各界人士所关注。城乡

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城乡居民的心理、行为和决策具有重大影响，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有助于

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在中国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城乡居民快捷、透明的信息传播媒介。《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967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8%①。身处信息爆炸时代，互联网使用是否增强了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鉴于问题的复杂性，互

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一方面，互联网克服了时间和空间限制，

使得城乡居民都能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互相联系和休闲娱乐，增强了现代化带来的幸福感受和公

平体验；另一方面，网络社交不断扩大和网络传播中“失实信息”增多使得人们的地位感、融入感、信

任感和幸福感有了对比落差甚至发生价值异化。有人认为，偶尔使用互联网的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

最强，其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2]。也有人认为，使用互联网的城乡居民增加了社会

比较渠道[3]，通过调节归因方式[4]，大大降低了社会公平感。现有社会公平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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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5]和公共服务[6]的影响，对互联网与社会公平感关系的探究相对较少，引入教育因素进行系

统考量和分析的更未见到。

作为补偿弱势群体和打破阶级固化的重要工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乡居民的认知能

力，塑造着他们对待公平的态度倾向[7]。基于良好态度倾向与认知能力加持，城乡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将更加客观而审慎。因此，探究教育、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公平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而科学地看

待互联网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联结提供了新视角，对互联网监管、教育政策制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
vey，CGSS）2021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从教育视角出发对

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再考察。与以往文献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尝试将

教育作为调节变量纳入研究模型，考察其在不同城乡类型、不同性别群体居民中的差异，丰富了互联

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教育的调节效应可能是非线

性的，故引入门槛效应模型，以更好地检验不同受教育水平下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存

在的差异；三是在结论稳健性上，利用工具变量法（2SLS、CMP）控制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

题，使估算结果更为稳健。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公平是人们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认同，西方哲学将公正与“应得”联系起来，主张权利“各得其

所”[8]。关于社会公平感理论，最为经典的是美国学者Stouffer等1949年提出的“相对剥夺论”，即人们

通常将自己的结果与他人结果进行比较来评估自己结果的质量[9]，也就是评估自己相较于他人“应

得”什么。这一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仍不满足于其所享有的高

水平社会资源，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却对自己享有的低水平社会资源表现出较高的容忍度。一般而

言，人们在评估自己的结果而对比较参照物进行选择的时候，往往更倾向于向上而不是向下进行相

似比较[10]，这也导致“相对剥夺感”增强，进而产生“不公平感”。

当今社会，人们通过即时通讯和社交软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网络社交圈和信息获取渠道[11]。从

社会心理角度看，互联网时代人们将自我感受的比较范围由现实社交圈扩展至网络社会，看待公平

的心理状态发生了转变。根据“相对剥夺论”，与现实社交圈中的社会比较模式相同，网络社交圈中

多数社会比较仍是向上比较，并且这些比较对个人自尊、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12]。

鉴于这种向上比较和相对剥夺感的存在，互联网使用对人们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从信

息传播角度看，根据“拟态环境论”和“涵化假说”，人们倾注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越多时越倾向于依据

互联网上接收到的信息看待世界[13]。如今，互联网上充斥着大量选择性信息和夸大性信息，尤其是智

能推荐算法作用下“网络炫富”和“贩卖焦虑”等现象传播广泛，城乡居民暴露在这些信息中更容易陷

入“信息陷阱”，从而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判断[14]。综而言之，网络社会比较面的扩大使得城乡居民

更容易进行向上比较，加之获取的向上比较信息很可能因发布人为博取流量而过度夸大，二者交互

作用加剧了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此外，当前我国对互联网信息的监管仍

不完善，互联网上虚假、谬误、跟风信息扩散迅速，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降低[15]。基于此，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互联网使用会对居民社会公平感产生负面影响。

2.教育的调节效应

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是否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与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知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多种因素的混

合作用，教育也是其中之一。然而，目前学界尚未专门研究教育如何影响互联网使用之于城乡居民

社会公平感的关系。就教育效果对社会影响的个体介质而言，教育主要通过影响个体的思想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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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力发挥对社会的改造作用。在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活动中，教育主要通

过培育个体的态度倾向和认知能力间接发挥社会影响，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态度倾向和认知能力两个

维度对教育在这一活动中的相关影响作用进行分析阐释。

从教育与态度倾向的关系看，教育通过影响个体价值观进而影响其社会公平感。一般而言，个

体主要以两种相互竞争的原则判断社会是否公平[16]。一是应得原则，即认为社会资源应按照个人能

力和努力程度进行分配；二是平均原则，即认为社会资源应直接均等分配[17]。教育有意无意地影响着

受教育者的价值倾向，促使其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正当性产生相应评价，从而影响其社会公平感的判

断。意识形态净化论认为，个体接受教育后，没有在实际上增加对民主规范的承诺，而是更赞同“保

守主义”的价值观，倾向于保护社会支配阶级的利益[18]；结构地位决定论则认为，分配公平感是由个体

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接受教育后更加倾向于承认当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19]。

综合意识形态净化论和结构地位决定论观点，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可能获得优势社会经济地位，更

倾向于认可既得社会资源分配状况具有正当性，进而更认同“应得原则”。在互联网使用之于城乡居

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上，受教育程度高的城乡居民使用互联网接触到更大范围的社会比较时，容易

出现“宽容”的态度倾向，更大概率使用“应得原则”进行“向上比较”，认为社会资源应按照个人能力

和努力程度进行分配，认同当前的分配状况[20]；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居民常常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

位，容易对社会群体表现出“偏狭”的态度倾向，更大概率使用“平均原则”进行“向上比较”，认为社会

资源应直接均等分配，从而产生不公平感。因此，受教育程度低的城乡居民使用互联网时会产生更

强的“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社会公平感。

从教育与认知能力的关系看，教育能够明显提升个体认知能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

通过影响个体认知能力增加个体人力资本，这种影响包括对个体行为、感觉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塑

造[21]。研究表明，教育对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作用贯穿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周期[22]。认知能力是影响

个体决策和思维倾向的重要因素[23]，高认知能力的个体往往更可能在思考问题时将与规范判断相

矛盾的不利因素排除出去，这被称之为“反思平衡”[24]。相反，低认知能力的个体在思考时则容易受

到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城乡居民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居民由于拥有更高的认知

水平，更容易识别和判断网络中的夸大甚至虚假信息，在思考时将其排除，避免落入“信息陷阱”，不

使其影响自身社会公平感；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居民则容易被网络不良信息和失实信息影响，甚至出

现“群体极化”现象，导致社会公平感进一步降低。基于以上文献回顾和推测分析，提出如下研究

假设。

H2a：居民受教育程度在互联网使用对其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因素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中也可能发挥重

要调节作用。Heckman等对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个体认知能力及非认知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显

示，家庭教育对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塑造是学校教育的基础；个体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之间的差异早就出现，学校教育只是起到了加强作用[25]。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由于对教育知识了解

较多，可能通过教育卷入行为和教养方式影响子女学业表现和认知能力，父母的这种积极教养行为

有助于提高子女认知能力[26]。并且，父辈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往往处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子女更

容易形成“应得原则”的思考观念。因此，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缓解子女在使用互联网时对社

会公平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b：父辈受教育程度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由于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性别偏见等现象存在，不同城乡类别、不同性别

的样本，教育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其社会公平感的正向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如下研

究假设。

H2c：居民受教育程度、父辈受教育程度对互联网使用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城

乡类型、不同性别群体中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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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的门槛效应

教育对于个体认知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累积过程。在此过程中，教育促使

个体对事物或现象的认识由片面和模糊走向全面而明朗。个体只有在教育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才能

具有较为客观而辩证的事物鉴别能力，才能获得相对清晰而正确的认识。基于此，教育对于互联网

使用与居民社会公平感之间的调节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存在一定门槛。也就是说，居民自身受教

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达到一定临界点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形成一定累积效应，在互联网使用

与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关系中才会产生增强型调节效应。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教育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 2021）。CGSS是由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03年发起并组织调查收集的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 10000多户家庭的多

层次连续性数据，已成为研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数据来源，广泛应用于科研、教学、政府决策之中。

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为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社会公平感和受教育程度提供了数据支持，能够

满足教育视角下居民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公平感的关系研究需要。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样本，最终获得

有效样本6376个。

2.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社会公平感，同时构建有序变量和二元虚拟变量。其中，

有序变量采用CGSS2021问卷中题项“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进行测量，该题项答

案从“完全不公平”到“完全公平”分为五级，分别赋值为 1-5；虚拟变量则将题目选项中“比较公平”

和“完全公平”两项赋值为1，其余选项赋值为0。
为更直观地展示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现

状和变化趋势，本研究将 2010年以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

据”全部样本中这一指标制作成折线图（图 1）。由图 1 可以

看出，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呈现出虽有波动但整体上升

的趋势； 2013 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大幅上升，

其中 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平均分值为 4.132，
即认为当前社会比较公平。这说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

公平感整体较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关注和分析互联网使

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带来的影响，有助于信息化时代促

进我国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亦构建二元虚拟变量。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采

用CGSS2021问卷中题项“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进行测量，其中使用互联网的情况赋值

为1，从不使用互联网的情况赋值为0。
（3）调节变量与门槛变量。本研究的调节变量和门槛变量为居民受教育年限和父辈受教育年

限。CGSS2021问卷中关于居民受教育年限的题目选项有“没有受过教育、私塾和扫盲班、小学、初

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

（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研究生及以上”。由于成人教育的非全日制和非脱产

性，本研究参考赵媛等[27]的方法，将子代受教育年限中成人教育的年限折半处理，父辈受教育年限不

做处理。因此，本研究依据题目选项对居民自身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 0、0、6、9、11、12、12、11、
13.5、15、14、16、19，对居民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 0、1、6、9、11、12、12、11、15、15、16、16、
19。对于父辈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则取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图 1 2010-2021 年我国城乡居民社会

公平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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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对控制变量的选择，结合CGSS2021问卷实际设计情况，本研究选

择 3个维度作为控制变量，分别是个体维度、家庭维度和地区维度。其中，个体维度选择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是否有养老保险作为控制变量；家庭维度选择家庭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地区维度选择城

乡类型和所在省份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和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3.模型设计

（1）基准回归模型。本研究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以社会公平感

为被解释变量，以互联网使用为解释变量，本研究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为：

evai = α0 + α1 interneti + ∑α2 Xi + μi （1）
式（1）中，evai为社会公平感；α0为常数；α1为待估系数；interneti为互联网使用情况；∑Xi为一系列

控制变量；α2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μi为随机扰动项。

（2）调节效应模型。本研究实证检验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对互联网使用影响

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如下：

evai = β0 + β1 interneti + β2 Zi + β3 interneti × Zi + ∑β4 Xi + σi （2）
式（2)中，β0 为常数；β1、β2 为待估系数；Zi 为调节变量，即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

度；interneti × Zi 为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交互项；β3 为交互项系数，若交互项系数显著，则表明调节效

应存在，否则，调节效应不存在；β4为控制变量回归系数；σi为随机扰动项。

（3）门槛效应模型。本研究实证检验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的非线性调节效应，构

建门槛效应模型如下：

evai = γ0 + γ1 interneti × I ( thri ≤ τ1 )+ γ2 interneti × I ( τ1 < thri ≤ τ2 )+
γ3 interneti × I ( thri > τ2 )+ ∑γ4 Xi + ωi （3）

式（3）中，γ0 为常数；γ1、γ2、γ3 为待估系数；thri 为门槛变量，即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

度；τi 为待估计门槛值；I ( ∙ )为指示函数，在满足条件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γ4 为控制变量回归系

数；ωi为随机扰动项。

三、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为使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本研究回归

表1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调节变量/门槛变量

控制变量

工具变量

社会公平感

社会公平感

互联网使用

自身受教育程度

父辈受教育程度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是否有养老保险

家庭年收入

城乡类型

所在省份

主要信息来源

赋值

完全不公平=1；比较不公平=2；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
平=3；比较公平=4；完全公平=5
公平=1；不公平=0
使用=1；不使用=0
受访者自身受教育年限

受访者父亲受教育年限与母亲受教育年限均值

男=1；女=0
受访者实际年龄

有配偶（包括“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1；
无配偶（包括“未婚”“分居未离婚”“离婚”“丧偶”）=0
是=1；否=0
家庭年收入的自然对数

受访者户口性质：城镇=1；农村=0
东部=1；中部=2；西部=3；东北=4
互联网=1；其他=0

平均值

3.470

0.610
0.748
9.430
4.140

0.470
54.480

0.750

0.740
11.690
0.580
1.980
0.609

标准差

0.960

0.490
0.434
4.470
4.210

0.500
16.990

0.430

0.440
2.210
0.490
0.920
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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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 1.00到 1.66之间，均远小于 10，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

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本研究因变量“社会公平感”定义了虚拟变量和有序变量两种形式，故同时采用虚拟测量的线性

概率回归和尺度测量的有序概率回归进行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根据 Zhou等[28]的研究，

OLS和Ordered Probit估计都是针对所有可能的

因变量和自变量组合实现的，因此，所有估计在

质量上都是相同的。其中，（1）~（2）列分别是将

社会公平感定义为虚拟变量的 OLS 模型和 Pro‐
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

平感有负向影响，且均在 5% 水平上显著；（3）~
（4）列分别是将社会公平感定义为有序变量的

OLS 模型和 O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发现互联网

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仍有负向影响，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本研究进一步计算 Oprobit 模
型的边际效应得出，当互联网使用增加 1个单位，

居民认为社会“完全公平”的概率降低 2.1%。整

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

负向影响，这验证了 H1。如前所述，使用互联网

过程中，居民接触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比较，获

取了过多夸大甚至虚假信息，产生了对社会公平

的不满感知。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个体层面的性别和年

龄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婚姻状

况和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

响都不显著。家庭层面，家庭年收入对居民社会

公平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地区层面，受访者的

城乡类型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都不显著，所在省份则是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

更高。

2.内生性处理

受行为强化与思想动机的关联影响，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可能存在一个双向因

果关系，即社会公平感较低的居民，更可能较多地使用互联网寻求认同和倾诉渠道。为克服基准回

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进行处理，同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和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参照陈世香等[29]的研究，选取“主要信息来源”作为工具变

量，以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样本赋值为 1，其他渠道则赋值为 0。工具变量选择

的理由是，常用手机电脑等媒介获取信息的居民更可能接触互联网，故工具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

相关性。同时，选择何种渠道作为主要信息来源属于个人习惯，仅体现个体异质差异，而与社会公平

感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故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首先，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 OLS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 3（1）~（2）列所示。

第一阶段回归稳健 F值为 1603.58，远高于通常 10 的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因此，该测算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且引入工具变量后，并未改变原基准回归模型结论。其

次，使用 Roodman提出的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法来估计 IV-Oprobit 模型的参数[30]，估计结果

如表 3（3）~（4）列所示。CMP估计方法中内生性参数 atanhrho_12参数显著异于 0，即原基准回归中

存在内生性问题。综而言之，CMP和 2SLS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内生性处理前后互联网使用对居民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N=6376

变量

互联网使用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社会保险

家庭年收入

城乡类型

所在省份

常数项

R2/Pseudo 
R2

社会公平感

（1）OLS

-0.037**

(0.017)
0.068***

(0.012)
0.002***

(0.000)
0.012

(0.015)
-0.001
(0.015)
0.008***

(0.003)
0.005

(0.013)
0.039***

(0.007)
0.318***

(0.053)

0.018

（2）Probit

-0.099**

(0.046)
0.181***

(0.032)
0.005***

(0.001)
0.033

(0.039)
-0.003
(0.038)
0.023***

(0.008)
0.013

(0.034)
0.104***

(0.018)
-0.495***

(0.142)

0.014

社会公平感

（3）OLS

-0.109***

(0.034)
0.105***

(0.024)
0.004***

(0.001)
0.004

(0.029)
-0.006
(0.029)
0.015***

(0.006)
-0.007
(0.026)
0.059***

(0.013)
2.996***

(0.106)

0.017

（4）Oprobit

-0.149***

(0.039)
0.126***

(0.027)
0.006***

(0.001)
-0.004
(0.033)
-0.018
(0.033)
0.016**

(0.006)
-0.023
(0.029)
0.073***

(0.015)

0.010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

值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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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感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前文结论仍具

有稳健性，H1再次得到验证。

3.稳健性检验

（1）更换互联网使用测量方法。本研究将互

联网使用按照CGSS问卷中题项答案赋值为 1-
5的有序变量，分别表示从“从不”到“非常频繁”

五个维度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并运用 Oprobit 模
型重新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 4中（1）列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程度无变化，表明

原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2）更换模型。使用 Logit 模型、Ologit 模型

代替基准回归中的 Probit 模型、Oprobit 模型，回

归结果如表 4（2）~（3）列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

数符号和显著程度均无明显变化，表明原回归结

果具有稳健性。

四、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1.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

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因素在互联网使用对城

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引

入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作为

调节变量，按照模型（2）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回归

结果见表 5。表 5（1）列显示，居民自身受教育程

度与互联网使用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表明自身受教育程度存在正向调节

效应，即随着居民自身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互联

网使用对其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

验证了 H2a。该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相符，表明

自身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思考更

倾向于“应得原则”，并且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

更能识别网络上的夸大、虚假信息，做出合理

判断。

表 5（2）列显示，居民父辈受教育程度与互联

网使用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表明父辈受教育程度亦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即随着居民父辈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居民使用互

联网对自身社会公平感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验

证了 H2b。该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相符，表明父

辈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受到家庭教育环境和

父母教育卷入影响，同样更倾向于“应得原则”，且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受互联网的负面影响更小。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教育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将自变量互联网使用定义成赋值为 1-5的有序变

量，并将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对互联网使用影响社会公平感的调节效应绘制成简

单斜率图，分别如图2~图3所示。与前文结论一致，H2a、H2b再次得到验证。

表3　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N=6376

变量

工具变量

互联网
使用

控制变量

常数项

R2/Pseudo 
R2

Robust F

atanhrho_12

LR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1）第一
阶段

互联网
使用

0.485***

（0.012）

控制

0.695***

（0.035）

0.530

1603.580

（2）第二
阶段
社会

公平感

-0.118*

（0.068）
控制

3.010***

（0.134）

0.017

条件混合过程
（CMP）

（3）第一
阶段

互联网
使用

2.186***

（0.078）

控制

0.570

0.096**

（0.039）
4190.360***

（4）第二
阶段

社会公
平感

-0.255***

（0.057）
控制

0.010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N=6376

变量

互联网使用

控制变量

LR chi2(12)
R2/Pseudo R2

（1）替换互联网

使用测度

-0.030***

(0.011)

控制

147.730
0.009

（2）Logit模型

-0.163**

(0.075)

控制

116.620
0.014

（3）Ologit模型

-0.266***

(0.070)

控制

152.390
0.009

表5　教育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N=6376

变量

互联网使用

自身受教育程度

互联网使用×自身受教
育程度

父辈受教育程度

互联网使用×父辈受教
育程度

控制变量

R2

（1）自身受教育
程度

-0.301***

(0.060)
-0.008
(0.006)
0.025***

(0.007)

控制

0.019

（2）父辈受教育
程度

-0.155***

(0.038)

-0.021**

(0.010)
0.030***

(0.011)
控制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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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样本调节效应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将样本按照户口类型和性别分组，分为

城市组、农村组、男性组、女性组四个组别，分别对居民自

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进行回归分

析，回归结果如表 6所示。对比城市组和农村组的回归结

果，农村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使

用互联网对社会公平感的负向影响越小，正向调节效果比

城市居民更显著。同样，对比男性组和女性组的回归结

果，女性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越高，使

用互联网对社会公平感的负向影响越小，正向调节效果比

男性居民更显著，且在男性居民样本中父辈受教育程度无

显著正向调节作用。H2c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教育对

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更为重要，为处

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提供了社会经济地位

向上流动的更强依赖渠道[31]。

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社会仍存在一定的社会歧视，遭

受过户籍歧视的居民和遭受过性别歧视的居民要比没遭

受过此类社会歧视的居民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有显著下降[32]，而农村户籍居民和女性居民正是容

易遭受性别歧视与户籍歧视的群体。由于网络“圈层化”社交存在，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使用互联

网时可能接收到更多负面信息，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教育具有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认知能

力的双重作用，在当前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更应充分发挥教育的正向调节效应。教育一方面能够发

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提高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能够提升更多暴

露在社会歧视环境和不公平信息中的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认知能力，帮助他们明辨是非。

3.受教育程度的门槛效应

为探究不同受教育阶段的居民使用互联网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本研究利用门槛模型式（3）进

行实证检验。通过自助法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设置重复抽样 300次，结果如表 7所示。依次进行

单一门槛检验、双重门槛检验，结果显示，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都显著通过单一门槛检

验，且均未通过双重门槛检验，说明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其中，自身受教育程度的单一门槛值为 12
（受教育阶段为高中、中专），父辈受教育程度的单一门槛值为 6.5（受教育阶段为小学），该结论验证

了H3。

进一步以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为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

结果显示，当居民自身受教育年限在 12年及以下时，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显著负面影响，

图 2 自身受教育程度调节作用斜率图

图 3 父辈受教育程度调节作用斜率图

表6　分样本的教育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互联网使用

受教育程度

交互项

观测值

adj. R2

分组一：城市组

（1）自身受教
育程度

-0.360***

(0.091)
-0.007
(0.009)
0.023**

(0.010)
3672
0.018

（2）父辈受
教育程度

-0.211***

(0.054)
0.029**

(0.015)
-0.024*

(0.014)
3672
0.017

分组二：农村组

（1）自身受
教育程度

-0.265***

(0.086)
-0.010
(0.009)
0.030***

(0.011)
2704
0.028

（2）父辈受
教育程度

-0.112**

(0.055)
-0.016
(0.015)
0.035**

(0.016)
2704
0.027

分组三：男性组

（1）自身受教
育程度

-0.298***

(0.103)
0.001

(0.010)
0.023**

(0.011)
2982
0.019

（2）父辈受
教育程度

-0.123**

(0.054)
0.018

(0.015)
-0.004
(0.015)
2982
0.016

分组四：女性组

（1）自身受
教育程度

-0.296***

(0.074)
-0.015*

(0.008)
0.027***

(0.010)
3394
0.015

（2）父辈受
教育程度

-0.187***

(0.053)
0.042***

(0.015)
-0.037***

(0.014)
3394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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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在 12年以上时，互联网使

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无显著影响；当父亲和母亲

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6.5 年及以下时，互联网使

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当父亲和

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6.5 年以上时，互联网

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

因为自身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调节作用存在一个

累积过程和底线，当居民认知水平和家庭认知水

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教育对互联网使用负面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带来的削弱作用才得以显现，即这

种正向调节作用逐步增强。

五、结论与建议

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33]。21世纪以来，互联网逐渐

重塑了城乡居民感知社会公平的路径和体验，但也使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

据此，本研究立足教育功能，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

互联网使用、社会公平感和受教育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互联网使用是影响城乡居民社会公平

感的重要因素，而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在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中

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并且这种调节作用在不同城乡类型、不同性别人群中呈现出差异化，亦存在单一

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一是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对模型的内生

性问题进行处理后，这种显著负面影响依然存在；二是居民自身受教育程度和父辈受教育程度对这

一负面影响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且相较于城市居民群体和男性居民群体，农村居民群体和女性居民

群体的教育正向调节效应更为显著；三是教育的正向调节作用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居民自身受教

育阶段到达高中或中专以上、父辈受教育阶段到达小学以上学历程度时，教育对互联网使用负面影

响的削弱作用显著增强。

依据以上研究结论，本研究为社会公平感引导、互联网监管、教育政策制定及促进居民社会公平

感提升提供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及教育部门应联手加强社会公平感教育，通过党政干部对城

乡居民的思想言论、官方媒体的文化讲坛、校园之中的政治思想文化讲座、大中小学的政治思想文化

课程等，比较今天相较于往昔的巨大进步、我国相较于外国的制度优越等，促使城乡居民从物质层面

到精神层面均能深切感受到我国人民生活的幸福变化，从心理到言语体现出对我国社会公平主体成

就的赞美，进而增强这一主要基于内心体验和相对比较而获得的社会公平感。第二，政府部门应进

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的监管力度，引导广大媒体、网民在互联网上传达正确、积

极、理性的价值观，避免对虚假、歪曲、夸大信息进行传播，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等互联网违法行为，营

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第三，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教育机会“均等”，一方

面通过教育不断提升国民素质和认知水平，提高广大网民甄别网络不良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

教育打破阶级流动壁垒，充分发挥公共教育投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弥补弱势家庭教育投入不足的

重要职能，让弱势群体获得向上社会流动机会。政府部门尤其要重视和加快普及普通高中、职业高

表8　受教育程度单门槛回归结果 N=6376
模型（1）

变量

互联网使用（自身
受教育年限≤12）
互联网使用（自身
受教育年限>12）
控制变量

R2

估计系数

-0.113***

(0.034)
0.055

(0.048)
控制

0.021

模型（2）
变量

互联网使用（父辈受
教育程度≤6.5）
互联网使用（父辈受
教育程度>6.5）
控制变量

R2

估计系数

-0.114***

(0.034)
-0.025
（0.047）

控制

0.019

表7　受教育程度门槛回归检验

门槛变量

自身受教育程度

父辈受教育程度

门槛数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F值

23.130***

0.310

8.540**

0.290

P值

0.000
0.580

0.003
0.563

BS次数

300
300

300
300

临界值

1%
6.786
6.867

5.772
5.860

5%
3.959
3.802

3.179
3.378

10%
2.836
2.404

2.201
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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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以上教育阶段教育，针对性地对各级各类教育经费进行合理分配，在保障义务教育经费充分投

入的同时，逐步增加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及以上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投入，以便受教育的城乡居民到达

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水平后，能够显著抵消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公平感带来的负面影响。第四，政府

部门应加强农村居民群体和女性居民群体的教育投入，促进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农村居民和女性

居民享有的教育资源也相对落后，保障农村居民和女性居民获得公平且高质量的教育不仅能够促使

其获得向上社会流动通道，而且能够较好地缓解互联网使用对其社会公平感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

提升全体居民的公平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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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Education Modulate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on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CHEN Xinzhong， YANG Ningxin

Abstract The Internet acts as a double-edged sword， both enhancing people’s lives and distorting 
their perceptions. Education， however， can mitigate its adverse effect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1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study us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and threshold effect models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mechanism among residents’ Internet use，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and educa‐
tion leve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rnet us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erception of so‐
cial fairness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perceive society as less fair 
than those who do not.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their parents’ levels of 
educ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 this negative effect， effectively mitigating the adverse impact of excessive 
internet us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ducation varies by region and gender， with a more pronounced ef‐
fect among rural residents compared to urban residents， and among women compared to men. More‐
o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ducation displays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when individuals’ educa‐
tional attainment surpasses 12 years and their parents’exceeds 6.5 years，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impact 
strengthen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 good role of 

“gatekeeper” by strengthen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so as to improve the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among the popul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al level； internet use； social justice perception； threshol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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